
參與研究

知情同意，讓推動改變更有力量

也維護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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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不只是數據的提供者，
更是推動社會與科學進步的關鍵！



什麼是人體研究？

研究目的

預計的做法

潛在風險與副作用

研究主持人有透過文件充分告知研究參與者的義務，
且不得強制、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同意

研究參與者了解研究內容後，
可以選擇不參加；
簽署知情同意書或參加後也可中途退出。

如：抽血、病歷資料研究、非介入性觀察研究等

參與研究前，你有知情同意的權利！
研究主持人需要清楚說明：

人體研究係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
或個人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來源：人體研究法第4條）



這些人的參與，
需要更高標準的保護！

未成年人
身心障礙者

學生

這些族群在研究中常處於相對弱勢地位；
"取得"他們知情同意過程，需要更審慎處理、

以確保參與研究是出於自由意願。

研究主持人應覺察自身在研究中的角色與權力位置，
及可能對研究參與者產生的潛在壓力和影響。

若兩者在權力上有從屬關係，
則在溝通過程中更需細心留意研究參與者狀態。



研究過程一定有風險，
問清楚才安心！

在你簽屬知情同意書之前，需要充分了解：

這個研究可能會有什麼
身體或心理上的不適？

有不舒服的時候，
我可以找誰？

我的資料會如何
被保存與保護？

中途退出的話，
會有什麼後果?

請放心詢問你的研究主持人，
你的安全和知情、是推動研究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在研究進行中，你可以：

隨時退出，不需理由、
也不會對你有任何不利的影響

若研究內容有變更，研究主持人
必須再說明、再次取得同意

若有不適狀況請主動表達、
必要時可尋求第三方協助

即使簽署知情同意書，
你也可以隨時退出

在任何時候，你都對自己的身體
有充分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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